































































































































































































































































































































































































































































































































































































































































































































































































	目录
	第一编 总务
	甲 颁发施政纲要
	（一） 引言
	（二） 政纲
	乙 实行核减政费
	丙 筹办地方自治
	（一） 沿革
	（二） 进行状况
	（1） 调查工作
	（2） 训练人员
	（3） 划分区域
	附地自治筹办委员会组织规则
	附分年进行自治程序表
	丁 筹设咨询机关
	（一） 筹设地方公益委员会
	（二） 筹设市有土地房产整理委员会
	（三） 筹设风俗改良委员会
	（四） 设立市政设计委员会
	戊 筹设乡区建设办事处
	（一） 缘起
	（二） 组织
	附乡区建设办事处组织规则
	己 筹设保卫团总部
	庚 组设文化团体
	（一） 工商学会
	（二） 经济研究会
	（三） 体育协会
	（四） 平民教育协会
	辛 筹设勤俭进修会
	附勤俭进修会章程
	壬 筹设农工银行
	第二编 财政
	甲 关于财务事项
	（一） 收入概况
	附二十一年度收入概算书
	（二） 支出概况
	附二十一年度支出概算书
	（三） 追加二十一年度收支概算
	（四） 公布十九年度收支概算
	（五） 开办营业税
	附征收营业税条例
	附征收营业税处罚规则
	（六） 变更卫生费征收期限
	附征收卫生费规则
	附财政局布告一件
	（七） 减征水灵山地税
	附各村减征后应纳税额一览表
	（八） 厘订征收五联单
	附修正征收地租规则三条
	附财政局布告一件
	（九） 实行增收赛马税
	附征收赛马规则
	（十） 改组牲畜检查处及减免屠宰税
	附财政局布告两件
	乙 关于地政事项
	（一） 处理国武农场建筑案
	附公安工务二局布告一件
	（二） 清理日侨积欠地租
	附财政局致居留民团及日领署公文三件
	（三） 清理乡区民有地产
	附清理乡区民有地产规则
	（四） 实行竞租公有土地
	附领租公有地竞租章程
	（五） 放领建筑工场地
	附放租工场地简则
	（六） 实行私有地评价
	附私有地评价规则
	（七） 规定平民自建住所办法
	附平民领地自建住所规则
	（八） 开放小港一带填海地
	（九） 填筑小港太平湾
	（十） 新辟太平角海水浴场
	（十一） 测绘全市地形全图
	第三编 社会
	甲 关于农工商行政事项
	（一） 整理农村经济
	（1） 提倡农村合作
	（2） 调查农村菓产
	（3） 调查乡区水利
	（二） 改组民生工厂
	附民生工厂组织简则
	（三） 举办国货展览会
	附国货展览会审查出口等级表
	（四） 修正当铺营业规则
	（五） 整理各菜市场
	附管理市场办法
	附整理青岛市场办法
	附改建东方市场办法
	（六） 征送国货工商品
	（七） 办理各种登记
	（1） 会计师登录及登记
	（2） 商业登记附登记规则
	（3） 商业注册
	（4） 公司登记
	（5） 工厂登记
	（6） 矿业登记
	（7） 度量衡营业登记
	（8） 渔轮登记
	（八） 检定度量衡器具
	附检定度量器具统计表
	乙 关于劳动行政事项
	（一） 举办工人团体讲习会
	附工人团体讲习会组织办法
	（二） 指导工人储蓄
	附工人储蓄会章程准则
	（三） 整顿各工厂工人宿舍清洁
	附工人卫生委员会组织简章准则
	（四） 筹办合作人员训练班
	附合作人员训练班简章
	（五） 实施工人待遇规则
	附青岛市工人待遇规则
	（六） 督促工厂设立职工补习学校
	附工人补习学校一览表
	（七） 举办劳工登记
	附劳工登记暂行简则
	（八） 试办工人宿舍自治
	附工人宿舍自治实施计划
	（九） 调处劳资纠纷
	附二十一年份劳资纠纷统计表二种
	丙 关于公益行政事项
	（一） 管理粮食
	附近二年来粮食输入数量比较表
	（二） 整顿救济院
	附救济院组织规则
	（三） 扩充感化所
	附感化所组织细则
	（四） 整顿平民住所
	（五） 救济鳏寡废疾
	附乡区鳏寡孤独及废疾者一览表
	（六） 筹办平民货款所
	（七） 救济过境难民
	（八） 举办各项调查工作
	（1） 调查宗教团体
	（2） 调查公益慈善团体
	（3） 调查风俗状况
	（九） 组织改良戏曲委员会
	附改良戏曲委员会组织规则
	（十） 禁止废历年节
	附禁止废历年节办法
	（十一） 改良婚丧仪仗
	附改良婚丧仪仗办法
	（十二） 整理杂院
	丁 关于卫生行政事项
	（一） 添设医疗机关
	（二） 办理各项医药业登记注册
	（三） 建设免费区新公墓
	附新公墓管理规则
	（四） 训练乡区旧式产婆
	附训练旧式产婆实施办法
	（五） 组织临时防疫处
	（六） 办理市民种痘
	（七） 检验自来水及井水
	第四编 公安
	甲 关于保安事项
	（一） 肃清匪类
	（二） 联合冬防
	附军警联合办理冬防办法
	（三） 扩充警务设备
	（1） 添设巡船
	（2） 添设四沧派出所
	（3） 派警分驻水灵山
	（4） 添设阴岛派出所
	（四） 厉禁鸦片及毒品
	（1） 严禁鸦片烟
	（2） 查获麻醉品
	（3） 设立戒验所
	（五） 完成乡区警报电话
	附警报电话一览表
	（六） 破获共党案件
	（七） 点发长春丸遇难人行李及救济费
	（八） 扩充警犬
	（1） 提倡民众饲育警犬
	（2） 公安局扩充警犬数额
	（九） 添设警备汽车
	（十） 制造手提机枪及手投弹
	乙 关于户籍事项
	（一） 整理户籍
	（二） 研究寄籍法
	（三） 制备三级户籍器具
	丙 关于交通事项
	（一） 改进交通设备
	（1） 改定交通指挥法
	（2） 装置交通信号灯
	（3） 成立交通警察组
	（二） 改善货车轮度
	（三） 整理公共长途汽车
	（1） 修正管理公共长途汽车规则
	（2） 划一公共长途汽车式样颜色
	（3） 限令各公共及长途车行重行立案
	丁 关于消防事项
	（一） 消防设备
	（1） 器械
	（2） 支配
	（二） 调查火灾保险商号
	（三） 修理损坏消火栓
	（四） 举行消防游行宣传
	戊 关于保健事项
	（一） 实施各种清洁检查
	（1） 实行清洁检查
	（2） 抽查杂院清洁
	（3） 查察酒楼饭店清洁
	（4） 抽查新鲜牛乳场牛乳
	（二） 办理狂犬预防注射
	（三） 改良捕犬具毒犬室
	（四） 减免娼妓检验费
	（五） 办理清洁取缔
	（1） 取缔雨水沟倾倒垃圾
	（2） 规定倾倒垃圾地点
	（3） 修造垃圾箱及灰池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出生死亡统计表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车辆肇事统计表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公安局预审刑事统计表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火灾统计表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自杀统计表
	附青岛市二十一年份公安局破获案件统计表
	第五编 工务
	甲 关于工务行政事项
	（一） 扩充本市范围及划分区域计划
	（二） 规定建筑地工务设备办法
	（三） 规定平民住所免费给水办法
	（四） 规定自来水厂工人进级办法
	（五） 取缔各里院抬高水价或短少水量办法
	（六） 停止未经登记技师技副营业
	乙 关于道路桥梁事项
	（一） 道路桥梁概况
	（1） 道路种类
	（2） 建筑方法
	（3） 现有长度
	附现有道路长度统计表
	（4） 桥梁概况
	（二） 新辟道路
	附二十一年份新辟道路长度面积费用统计表
	（三） 修理道路
	附二十一年份新修道路长度面积费用统计表
	（四） 修理桥梁
	丙 关于上下水道事项
	（子） 上水道
	（一） 现有设备
	（1） 李村水源地之设备
	（2） 白沙河水源地之设备
	（3） 海泊河水源地之设备
	（二） 接收以来之扩充
	（三） 最近增进之设备
	（1） 改装电动机
	（2） 增凿水源井
	（四） 救济水荒之办法
	（五） 扩充水源之计划
	（1） 治标计划
	（2） 治本计划
	（六） 增加自来水水费
	附上水道建设成绩统计表
	附自来水送水量统计表
	附自来水水表计水量统计表
	（丑） 下水道
	（一） 设备状况
	（二） 排泄方法
	（三） 新辟下水道
	（四） 增设排泄处
	附下水道工事成绩统计表
	附下水建设成绩统计表
	附下水道建设工程分月统计表
	丁 关于公私建筑事项
	（子） 公共建筑
	（一） 增设校舍
	（二） 新建官舍
	（1） 薛家岛营房
	（2） 分驻所房屋
	（3） 感化所宿舍
	（4） 派出所板房
	（三） 建筑公共体育场
	（四） 建筑平民住所
	附平民住所管理及租凭规则
	（五） 建筑菜市场
	（六） 建筑公署公墓
	（七） 添建公共厕所
	（丑） 市民建筑
	（一） 整理市民房屋建筑图样
	（二） 规定平民自建住所计划
	（1） 房屋工程计划
	（2） 公共工程设备
	（三） 规定中山路等路展宽路界
	（四） 修正市民建筑规则
	（1） 改正查勘手续
	（2） 留剩行道树孔
	（3） 取缔工厂地附属房屋
	（五） 厘定建筑师执行业务规则
	（六） 修正营造业登记规则
	（七） 取缔及核准市民建筑案件
	戊 关于电汽及路灯事项
	（一） 电气事业状况
	（二） 路灯之添设及修理
	第六编 教育
	甲 关于学校教育事项
	（子） 改进小学教育
	（一） 改进学校行政
	（1） 举行校长会议
	（2） 划一教学时分
	附各小学各年级各科教学时分标准表
	（二） 训练小学师资
	（1） 设立师范学校
	（2） 举行时暑期训练
	附小学教师暑期学校组织大纲
	附小学教员登记合格人员分类表
	附小学教育登记暂行规程
	（三） 实行提高小学学绩
	（1） 整顿制席
	（2） 划一课本
	（3） 实行指导自习
	（4） 实行平时考试
	（5） 计划标准测验
	（6） 规定成绩考查与记分方法
	（四） 增设小学扩充班次
	附市区新增市立小学统计表
	附市区市立小学增班统计表
	（五） 添建市内小学校舍
	（六） 励行视察指导
	（七） 取缔市乡私塾
	（丑） 改进中等教育
	（一） 改进中学教学
	（1） 注重实验教学
	（2） 研究改良课程
	（3） 注重学生自习
	（二） 增加职业课程
	（三） 改进训育事项
	（1） 关于生活训练
	（2） 关于思想培养
	（四） 校舍之建筑及修理
	（1） 市立中学
	（2） 市立女子中学
	（3） 李村中学
	乙 关于社会教育事项
	（一） 推广民众教育
	（1） 增设民众学校
	（2） 增设职业补习学校
	（3） 增设职工补习学校
	（4） 设立半日学校
	（5） 设立妓女补习学校
	（二） 举办各种启迪民智事业
	（1） 设立民众问字处
	（2） 设立民众阅报牌
	（3） 设立民众注音处
	（4） 出版注音小报
	（5） 举办巡回书库
	（三） 举办各种演讲会
	（1） 劳工讲演会
	（2） 通俗讲演会
	（3） 学术讲演会
	（4） 中小学演说竞赛会
	丙 关于体育教育事项
	（一） 建筑公共体育场
	（1） 增设四沧体育场
	（2） 建筑大规模运动场
	（二） 提倡及奖励事项
	（1） 举行春季运动会
	（2） 参加华北运动会
	（3） 举行游泳比赛会
	（4） 举行冬季体育竞赛会
	附青岛市各级学校概况统计表
	附青岛市各级学校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度概况比较表
	附青岛市二十年及二十一年度教育经费预算比较表
	第七编 港务
	甲 关于设备事项
	（一） 码头之设备
	（二） 海上之设备
	（三） 工厂之设备
	（四） 运输之设备
	乙 关于建设事项
	（一） 启建第五码头
	附建筑第五码头施工细则
	（二） 改建前海栈桥
	（三） 增建码头走廊及候船室
	（四） 建筑码头沿线围墙
	（五） 增筑堆栈楼房及第一码头南面壁岸
	（六） 完成大桥岛灯台并实行点灯
	（七） 修理码头及各种船舶
	丙 关于业务事项
	（一） 出入口货物概况
	（二） 出入口船舶概况
	丁 关于港务行政事项
	（一） 改组小港管理处
	（二） 裁撤检查股
	（三） 旅行特别检疫
	（四） 整顿运输事务
	附运输作业统计表
	（五） 改进运输管理处
	（1） 建设工人休息室
	（2） 设立工人夜学校
	（3） 筹设工人子弟学校
	（4） 筹办工人卫生设备
	（5） 增设工人体育设备
	（六） 筹设海关总验货厂
	（七） 核减出口煤炭作业费
	（八） 规定大宗出口货物标准衡量
	（九） 拟订码头临时作业简则
	附青岛市码头临时作业简则
	（十） 颁发稽查货物须知
	（十一） 订定小港轮船管理简则
	附青岛市小港轮船管理简则
	（十二） 规定小港留置费计算办法
	附使用小港公共装卸地计算留置费办法
	（十三） 整顿第四码头堆盐坨地
	附整顿办法七条
	第八编 观象
	甲 关于观测事项
	（一） 增加高空观测
	附二十一年高空观测统计简表
	（二） 增加深层观测
	附深层地中温度观测成绩表
	（三） 增加高山观测
	附劳山与青岛气象要素比较表
	（四） 测验前后海温度
	附胶州湾前后海水温平均比较表
	（五） 测量山东沿海地磁力
	附测量山东沿海地磁力报告表
	（六） 预备参加万国经度测量
	（七） 测验前海海底地质
	乙 关于设施事项
	（一） 筹设乡村测候所
	（二） 成立理化试验室
	（三） 代建青岛水族馆
	（四） 改订气象报告及授时时间
	（五） 赤道仪子午议之装置及较正
	（六） 举办学术演讲会
	附二十一年学术演讲次序表
	第九编 农林
	甲 关于农林概况
	附青岛市农林概况一览表
	乙 关于农林行政事项
	（一） 举办冬期农事演讲会
	附农事演讲概况一览表
	（二） 设置农林推广实验区
	（三） 实施防治各乡区梨树赤星病
	（四） 提倡园艺事业
	（五） 免费分发畜种
	附农林事务所免费分发畜种办法
	（六） 推广特约农田
	附农林事务所特约农田办法
	丙 关于农林建设事项
	（一） 添栽行道树
	附二十一年栽植行道树统计表
	附二十二年栽植行道树统计表
	（二） 检定二十一年试验成绩
	（1） 小麦品种观察
	（2） 玉蜀黍品种观察
	（3） 粟品种观察
	（4） 美棉肥料试验
	（5） 美棉距离试验
	（6） 美棉摘叶试验
	（7） 棉播种期试验
	（8） 甘储钾肥试验
	（9） 甘储摘心试验
	（10） 马铃薯种薯试验
	（11） 马铃薯距离试验
	（12） 马铃薯钾肥用量试验
	（三） 积极推行家畜配种
	附家畜配种统计表
	（四） 推广造林含养源水
	附二十一年推广造林统计表
	（五） 建筑各地林道
	附建筑林道统计表
	（六） 继续改进中山公园
	（七） 布置其他公园及三角地
	附布置公园及三角地一览表
	（八） 集杀松蛅蟖试验
	附集杀松蛅蟖试验成绩统计表
	（九） 分发苗种指导种植
	附分发苗种统计表
	第十编 乡村建设
	甲 关于建设事项
	（一） 筹设海西交通
	（二） 建设各区道路
	（1） 各区新建道路统计表
	（2） 改进乡村道路办法
	（3） 改修路边挡土石办法
	（三） 建筑各区桥梁
	（四） 修筑各区堤岸
	（五） 新辟各区水井
	附新辟水井统计表
	乙 关于社会行政事项
	（一） 关于改正习尚
	（1） 禁止缠足蓄辫
	（2） 取缔婚丧仪仗
	（3） 严禁吸食鸦片
	（4） 禁止赌博酗酒
	（5） 组织息讼会
	（二） 办理人口调查
	（三） 扩充卫生事务
	（1） 筹设各区分医院
	（2） 清理各区街道
	（3） 修砌井台并盖
	（4） 厉行院内清洁
	（四） 举办社会调查
	（1） 调查乡工生活
	（2） 调查农民用具
	（3） 调查农家果产
	（4） 调查渔业渔具
	（5） 调查家庭工业
	（6） 调查佃租状况
	（7） 调查农家耕牛
	（8） 调查孝义善行
	丙 关于教育事项
	（一） 新建各区小学校舍
	附新建小学校舍统计表
	（二） 调查学龄儿童
	附各区学龄儿童统计表
	（三） 充实乡区小学学额
	附乡区小学充实学额办法
	（四） 扩充乡区小学班次
	丁 关于公安事项
	（一） 李村区之设施
	（1） 筹设沙子口巡船
	（2） 增设刘家下河派出所
	（3） 筹设各村义更
	（4） 取缔病犬野犬
	（5） 筹设各村拉扱箱
	（6） 取缔李村市集乞丐
	（7） 筹划通车邮局
	（8） 筹设李村邮局
	（二） 沧口区之设施
	（1） 增添清道夫名额
	（2） 筹设四沧公厕所
	（3） 解决富士纱厂工潮
	（4） 查勘添设消火栓地点
	（5） 处理患虎疫病人
	（6） 指导公大宿舍组织自卫团
	（7） 劝设门灯路灯
	（三） 九水区之设施
	（1） 关于治安及调查
	（2） 添设板房警报电话
	（3） 关于禁止及取缔
	（四） 阴岛区之设施
	（1） 调查无业游民
	（2） 严禁鸦片赌博
	（3） 督促各村添设更夫
	（4） 实行清查户口
	（5） 督促各村保卫团输流巡选
	（五） 薛家岛区之设施
	（1） 检查行旅
	（2） 保护森林及农作物
	（3） 整理市集秩序
	（4） 筹备警报电话
	（六） 水灵山区之设施
	（1） 调查枪枝土炮
	（2） 组设更夫
	（3） 稽查船舶
	（4） 搜捕野犬
	戊 关于农林事项
	（一） 成立农业指导办事处
	附农业指导办事处组织规则
	（二） 各区实行调查及指导农业
	（三） 防除农作物病虫害
	（四） 李村区调查家畜
	（五） 沧口区调查家畜
	（六） 薛家岛区筹设苗圃
	（七） 薛家岛区成立农业实验区

